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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二○一七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公司二〇一七年拟与关联方发生

包括关联采购、关联物业租赁等关联交易。关联人为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含下属企业)（以下简称：中国电子）、中国中电国

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信息）、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

司（以下简称：中电进出口公司）、中国电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电控股公司）、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城计算机公司）、深圳桑菲消费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桑菲公司）、深圳桑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达设备公司）、

深圳桑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达科技公司）、深圳桑达

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达物业公司）、东莞长城开发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开发公司）、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液晶显示）、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平板显示）、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液晶材料）、深圳市中软创新信息系统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软）、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电信息研究院）、上海浦东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浦东软件园）、珠海南方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

软件园）、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中电熊猫照

明）。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22,000万元。 

本次拟进行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2017年3月22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与中国电子(含下属企业)日常性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周剑、洪观其、吴海、方泽南、徐效臣回避了表

决。独立董事王秉科、汪军民、江小军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分别发表了

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中国中

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应在表决时回避。 

（二）2017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含下属

企业）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根据市场

价格，协

商确定 

 

4,000.00   —  —  

其中：深圳桑菲消费

通信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

手机配件 
50.00  9.16  133.69  

东莞长城开发

科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300.00   20.86 154.15  

中国长城计算

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2,000.00   3.21 45.26  

小计     4,000.00  33.23  333.10  

向关联

人销售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含下属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根据市场

价格，协
6,000.00   —  — 



产品、

商品 

企业） 商确定  

其中：深圳桑达电子

设备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路灯控制器 
500.00  39.34  140.61  

南京中电熊猫

照明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2,000.00   —  — 

中国信息安全

研究院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500.00   —  — 

上海浦东软件

园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500.00   —  — 

中国长城计算

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500.00  —  — 

珠海南方软件

园发展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300.00  —  — 

小计     6,000.00  39.34    140.61  

向关联

人出租

物业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含下属

企业） 

向关联人出租

物业 

根据市场

价格，协

商确定  

1,000.00   —  — 

其中：深圳桑菲消费

通信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租

物业 
250.00  36.03  246.26  

中国中电国际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租

物业 
100.00  22.46  87.55  

深圳桑达电子

设备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租

物业 
160.00  23.84  143.31  

深圳桑达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租

物业 
50.00  7.56  43.30  

中国电子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租

物业 
120.00  19.90  120.92  

深圳市中软创

新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租

物业 
160.00  23.65  145.73  

深圳桑达电子

通讯市场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租

物业 
10.00  1.17  6.92  

小计    1,000.00  134.61    793.98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含下属

企业） 

向关联人提供

货物储运服务 

根据市场

价格，协

商确定 

10,000.00   —  — 

其中：中国电子进出

口总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货物储运服务 
1,600.00  367.19  1,546.64  

南京中电熊猫

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提供

货物储运服务 
450.00  45.35  978.98  

南京中电熊猫

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提供

货物储运服务 
1,300.00  16.98  1,383.37  



南京中电熊猫

液晶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向关联人提供

货物储运服务 
120.00  34.98  365.25  

中国长城计算

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货物储运服务 
30.00  8.51  27.62  

小计     10,000.00  473.01    4,301.86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含下属

企业）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根据市场

价格，协

商确定 

1,000.00   —  — 

其中：深圳桑达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500.00  35.80  294.22  

小计     1,000.00  35.80    294.22  

 

二、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深圳桑菲消费通

信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33.69  14,000.00  0.15% 99.05% 

2016年 4

月 21日 

公告编

号：

2016-009 

中国长城计算机

深圳股份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 45.26  200.00  0.05% 77.37% 

东莞长城开发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154.15  500.00  0.18% 69.17% 

小计   333.10  14,700.00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深圳桑达电子设

备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40.61  60.00  4.96% -134.35% 

2016年 4

月 21日 

公告编

号：

2016-009 

深圳桑菲消费通

信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784.31  10,000.00  20.44% 92.16% 

小计   924.92  10,060.00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中国电子进出口

总公司 

货物运输

代理 
1,546.64  2,000.00  1.65% 22.67% 

2016年 4

月 21日 

公告编

号：

2016-009 

南京中电熊猫液

晶显示科技有限

公司 

货物运输

代理 
978.98  1,000.00  1.04% 2.10% 

南京中电熊猫液

晶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货物运输

代理 
365.25  300.00  0.39% -21.75% 

南京中电熊猫平 货物运输 1,383.37  1,700.00  1.47% 18.63% 



板显示科技有限

公司 

代理 

小计  4,274.24 5,000.00    

向关联人

租赁物业 

中国中电国际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 

物业管

理、租赁 
87.55  70.00  1.10% -25.07% 

2016年 4

月 21日 

公告编

号：

2016-009 

深圳桑菲消费通

信有限公司 

物业管

理、租赁 
246.26  300.00  3.10% 17.91% 

深圳桑达电子设

备有限公司 

物业管

理、租赁 
143.31  150.00  1.80% 4.46% 

深圳市中软创新

信息系统有限公

司 

物业管

理、租赁 
145.73  150.00  1.83% 2.85% 

中国电子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物业管

理、租赁 
120.92  120.00  1.52% -0.76% 

深圳桑达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物业管

理、租赁 
43.30  50.00  0.55% 13.41% 

小计   787.06 840.00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深圳桑达物业发

展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94.22  430.00  0.34% 31.58% 

2016年 4

月 21日 

公告编

号：

2016-009 

小计   294.22  430.0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在业务上有上、下游关系，受市场行业需求波动、

产业链供求变化等影响，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差

异。 

公司在计划年度关联交易预计前，业务部门基于市场前景、产销计划、

合作关系、实际履约能力等对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测算，预

计应当是合理的；主要误差出现在联合参与项目投标、公司作为备选

供应商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等不可把控的情形；公司将一如既往的严控

关联交易，保证公平、公正，价格公允。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经营班子对 2016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说明解释符合

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战略要求，符合法律、法规

的规定。虽然实际发生金额因市场需求等客观原因与原预计金额上限

存在差异，但该等差异的出现是因应市场变化而出现的，已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芮晓武；注册地址：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1,248,225.1997 万元：经营范围及主要业务：电子原

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品、电子应用产品与

应用系统、电子专用设备、配套产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制

造、产品配套销售；电子应用系统工程、建筑工程、通讯工程、水处

理工程的总承包与组织管理；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

房地产开发、经营；汽车、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像器材、建筑

材料、装饰材料、服装的销售；承办展览；房屋修缮业务；咨询服务、

技术服务及转让；家用电器的维修和销售。 

（2）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国电子总资产 2,323.92 亿

元，净资产 317.27 亿元；2016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891.61 亿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1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国电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的规定，中国

电子与本公司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4）履约能力分析：中国电子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央

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特大型集团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中国电子及其下属企业进行的各类

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22,000 万元。 

2、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信息） 

（1）基本情况，法人代表：宋健；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资

本：人民币 64,000 万元：经营范围及主要业务：兴办实业（具体项

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生产、经营网络信息产品、软件、通信产品、消费电子产品、电子仪

器与设备、电子元器件及其他电子产品；资产经营管理；自有物业租

赁；物业管理（凭主管部门的资质证书经营）；酒店管理；进出口业

务（凭进出口资格证经营）；信息技术服务（不含国家限制项目）；在

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2）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电信息总资产 206.86 亿元，

净资产 62.12 亿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 384.0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4.51 亿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信息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是本

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信息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是中国电

子全资的大型集团公司，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中电信息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100 万元。 

3、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进出口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曲惠民；注册地址：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69,421.6 万元；经营范围：向境外派遣与其实力、规

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的劳务人员（有效期至 2018-02-16）；

进出口业务；承办对外贸易展览展销；招标代理业务；承包与其实力、

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小轿车销售；与以上业务有关的

仓储、包装业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汽车零配件的销

售；物业管理、房屋设施的维修、承揽室内装修和装修材料的销售、

房屋出租；保洁服务及保洁材料销售；家用电器维修；计算机网络系

统集成、计算机软件及外部设备的研制、销售；燃料油、重油产品销

售。 



（2）2016 年度中电进出口公司营业收入为 906,975.62 万元、净

利润为-54,998.91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980,756.57 万元、净资产为 225,072.99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进出口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

控股公司，也是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进出口公司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全国性专

业外贸公司之一，与全世界众多国家、地区建立了广泛的业务合作，

在贸易服务集成、海外工程集成、防务系统集成方面拥有较强实力。

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中电进出口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

联交易总额为 1,600 万元。 

4、中国电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控股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董浩然；注册地址：香港；已发行

股本：港币 202,987.2 万元；经营范围：集成电路芯片之设计及销售，

以及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园之发展及管理。 

（2）2016 年度中电控股公司营业收入为 119,026.00 万元、净

利润为 109,710.82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514,197.62 万元、净资产为 116,030.81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控股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控股公司是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公司，

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中电控股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

交易总额为 120 万元。 

5、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计算机公



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靳宏荣；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132,359 万元；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硬件、软件系统

及网络系统、电子产品、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电话机、移动通讯

及无线电话机（手机）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并提供

相关的技术和咨询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

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自营进出口业务

（具体按深贸营登证字第 49 号文执行）；经营自行开发的软件及电

子出版物；零售各类软件及电子出版物；房屋、设备及固定资产租赁、

物业管理及相关服务业务。 

（2）2016 年度长城计算机公司营业收入为 6,880,624.43 万元、

净利润为 31,549.86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4,089,914.79 万元、净资产为 965,612.79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长城计算机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

控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长城计算机公司的服务器电源、通信电源、

LED 电源和消费类电源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产品性能稳定，交

期、服务都能满足我公司要求，履约信用较好。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长城计算机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

联交易总额为 2,530 万元。 

6、深圳桑菲消费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菲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王必禄；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

资本：6770 万美元；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寻呼机、有绳电话、无绳

电话、蜂窝式移动电话、电话答录机及其附件、软件、元器件以及技

术咨询服务。从事数字视听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消费通信终端



和数字视听产品的元器件产品、零配件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

务。生产经营照明器具及其附件；照明器具及其附件的元器件产品、

零配件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 

（2）2016 年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 55,760.96 万元，净利润为  

-18,744.52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56,489.60 万

元，净资产为-13,966.63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桑菲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公

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桑菲公司为飞利浦手机全球业务运作中心，

技术实力较强，飞利浦品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本年其由冠捷科技收

购后对其后续业务发展加大了支持和投入力度，预计其经营趋势会逐

步好转，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其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桑菲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300 万元。 

7、深圳桑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达设备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吴海；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资

本：人民币 2,536.2 万元；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电子信息系统

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变配电工程的规划、设

计、安装、调试、集成及技术咨询服务；智能交通设备及产品、通信

设备及产品、安防系统产品的技术开发、调试、销售；软件及网络通

讯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电器机械及器材、电子产

品及通信设备的购销；物业管理；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证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智能交通设备及产品、通信设备及

产品、安防系统产品的生产制造。 



（2）2016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10,107.40 万元，净利

润为 2,210.18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0,859.79

万元，净资产为 6,206.97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桑达设备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

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桑达设备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下属公司，

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桑达设备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660 万元。 

8、深圳桑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达科技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方泽南；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经营范围：电子产品、通讯产品、光学产

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安防产品、计算机软硬

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电子元器件的销售；国内贸易（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进出口业

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信息咨询（以上不含证券、期货、

银行、保险、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2）2016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18,648.22 万元，净利

润为 166.13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4,365.12 万

元，净资产为 754.25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桑达科技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

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桑达科技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下属公司，

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桑达科技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50 万元。 

9、深圳桑达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达物业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曾标；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资

本：人民币 1,000万元；经营范围：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园林

绿化工程（凭资质证书经营）；机电设备、供配电设备、给排水设备、

停车场管理系统、空调设备、监控系统、防盗报警系统、楼宇对讲系

统的上门安装、维修；房地产经纪。 

（2）2016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5,238.58 万元，净利润

为 350.97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4,153.17 万元，

净资产为 1,975.10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桑达物业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

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桑达物业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下属公司，

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桑达物业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500 万元。 

10、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开发公司）：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陈朱江；注册地址：东莞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43,900 万元；经营范围：开发、生产、经营计算机软、

硬件系统及其外部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仪器仪表及零部件、元器件、

接插件和原材料，生产、经营家用商品电脑及电子玩具；金融计算机

软件模型的制作和设计、精密模具 CAD/CAM 技术、节能型自动化机电

产品和智能自动化控制系统办公自动化设备、激光仪器、光电产品及

金卡系统、光通讯系统和信息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和安装工程；商用



机器、机顶盒、表计类产品、网络多媒体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

销售及服务；金融终端设备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技术服务、

售后服务及系统集成；LED 封装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制造、销售；

医疗电子产品研发、设计、制造、检测、销售和服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 

（2）2016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158,892.64 万元，净利

润为-6,954.69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25,504.34

万元，净资产为 38,932.56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东莞开发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东莞开发公司在移动通讯终端产品制造方面

具有较强实力，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东莞开发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300 万元。 

11、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液晶

显示）：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徐国飞；注册地址：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573,200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TFT-LCD面板

和模组、液晶显示器、电视机、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研发、

生产、销售、技术服务；房地产营销、策划、咨询、代理；物业管理；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2016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416,584.90 万元，净利

润为 327.27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627,282.27

万元，净资产为 666,452.55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熊猫液晶显示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的控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熊猫液晶显示公司在液晶显示面板生产制造

具有较强实力，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熊猫液晶显示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

交易总额为 450 万元。 

12、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平板

显示）：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徐国飞；注册地址：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1,750,000 万元；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和出售 TFT-LCD

面板、彩色滤光片和液晶整机模组；提供与产品和业务有关的服务，

以及其他与上述有关的经营活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2016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74,678.00 万元，净利

润为21,544.32万元，截止2016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3,316,878.78

万元，净资产为 1,791,859.62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熊猫平板显示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的控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熊猫平板显示公司在新型 TFT-LCD显示面板

生产制造具有较强实力，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熊猫平板显示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

交易总额为 1,300万元。 

13、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液晶

材料）：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陈忠国；注册地址：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150,000 万元；经营范围：触控产品及相关器件、液晶

显示产品及相关器件、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

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2016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75,583.15 万元，净利

润为 1,247.59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261,436.79

万元，净资产为 152,741.96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熊猫液晶材料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的控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熊猫液晶材料公司在液晶触控面板生产制造

具有较强实力，其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熊猫液晶材料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

交易总额为 120 万元。 

14、深圳市中软创新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软）：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周进军；注册地址：深圳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

机械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其配件、化工

轻工材料（不含易燃易爆物品）、建筑材料、通讯设备的购销；机械

电器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其配件、建筑材料、

通讯设备的工程安装。 

（2）2016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2,088.75 万元，净利润

为-532.81万元，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3,208.45万元，

净资产为-488.35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深圳中软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深圳中软公司经营正常，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深圳中软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

总额为 160 万元。 

15、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信息研究院）：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孙迎新；注册地址：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48,000 万元；经营范围：电子信息安全技术推广、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销售电子产品；

计算机技术培训；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疗软件服务）；

计算机系统服务；零售专用设备；计算机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租赁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资产管理；出租办公用房；施工总承包。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2016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10,907.28 万元，净利

润为 60.53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177,809.46 万

元，净资产为 47,697.33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中电信息研究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

控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中电信息研究院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

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中电信息研究院进行的日常关联交

易总额为 500 万元。 

16、上海浦东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软件园）：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杨军；注册地址：上海市；注册资

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经营范围：软件园的综合开发经营及物业



管理，受让地块内的土地开发与经营管理，土地成片开发，信息产品

（包括计算机、软件、通讯、微电子）的研究、开发、生产、经营、

系统集成和技术服务，弱电工程的设计、安装，进出口业务（按外经

贸委 1993 年 275 号文执行）高科技项目开发、经营、转让，商务信

息咨询，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旅店住宿，会展服务。 

（2）2016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77,211.00 万元，净利

润为 12,099.00万元，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479,601.00

万元，净资产为 160,267.00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浦东软件园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控股

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浦东软件园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浦东软件园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

额为 500 万元。 

17、珠海南方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软件园）：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鲍青；注册地址：珠海市；注册资

本：人民币 7,055万元；经营范围：从事软件及相关产品的开发、经

营、计算机应用系统集成和信息服务；网络产品、通讯产品、微电子

器件研制和开发；电子出版物的开发；电子信息系统培训、咨询、服

务与展示，以及软件园的基础设施开发、物业管理及相关的房地产开

发业务。(以上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2）2016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19,164.61 万元，净利

润为 3,926.71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64,977.12

万元，净资产为 10,701.32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南方软件园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控

股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南方软件园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南方软件园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

额为 300 万元。 

18、南京中电熊猫照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中电熊猫照明）： 

（1）基本情况，法定代表人：王俊毅；注册地址：南京市；注册

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电光源产品及材料的制造、

销售；照明电器及材料的制造、销售；灯具、灯杆及配件的制造、销

售；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动力工程的设计、安装及技术服务；电子

产品的制造、销售；电子元器件的制造、销售；电真空器件的制造、

销售；电子玻璃、光源玻璃及包装材料的制造、销售；金属零部件、

机械产品加工、模具制品的制造、销售；LED 照明及器材的制造、销

售；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及技术服务；太

阳能科技研发；太阳能组件制造、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设

计、安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材料和技术除外）。 

（2）2016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36,062.00 万元，净利

润为-987.00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7,415.00

万元，净资产为 6,740.00 万元。   

（3）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南京中电熊猫照明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的控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履约能力分析：南京中电熊猫照明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约

能力。 

（5）预计 2017 年度，公司与南京中电熊猫照明进行的日常关联

交易总额为 2,000万元。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框架协议的主要作用：框架协议是买卖双方在协议有效期内

签订并履行具体业务的基础，与每一个具体的业务构成完整的合同。 

2、定价政策：交易双方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参照市

场价格定价。 

3、货款支付和结算方式：付款时间和方式由双方参照有关交易

及正常业务惯例确定。 

4、违约责任：交易双方将严格按照订单要求履行相应的权利和

义务，任何一方没有履行或没有完全履行合同，将由过错方承担相应

的损失并负赔偿责任。 

5、争议解决：如有纠纷，交易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时，

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6、协议生效条件：本框架协议须经交易双方各自履行其内部相

应的审批程序并经各自相关方的批准。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1、以上关联交易均属于本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

围，是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的持续稳

定，提升市场竞争力。预计此类关联交易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 

2、本公司之子公司桑达商用公司、桑达汇通公司、无线通讯公

司与关联方长城计算机公司、桑菲公司、东莞开发公司之间在业务上

有上、下游关系，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业务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3、本公司之子公司神彩物流公司、捷达公司为关联方中电进出

口公司、中电熊猫各下属企业及中国电子其他下属企业提供货物仓储



物流服务，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业务资源，发挥公司专业优势。该类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4、本公司委托关联方桑达物业公司管理公司物业，引入专业化

的管理团队和管理模式，能够有效提高管理效率，提升物业档次，有

助于提升物业经营效益。 

5、本公司向关联方中电信息公司、中电控股公司、桑菲公司、

桑达设备公司、桑达科技公司、深圳中软公司及中国电子其他下属企

业出租物业，能充分利用公司物业及配套设施，为公司及股东创造效

益。 

6、以上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本

公司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 

7、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没

有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2017 年度将与中国

电子(含下属企业)、中电信息、中电进出口公司、中电控股公司、长

城计算机公司、桑菲公司、桑达设备公司、桑达科技公司、桑达物业

公司、东莞开发公司、熊猫液晶显示、熊猫平板显示、熊猫液晶材料、

深圳中软、中电信息研究院、浦东软件园、南方软件园、南京中电熊

猫照明进行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可以确保

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



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的影响，公司

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相关议

案表决时，关联董事依据有关规定回避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